关于2021年兴国县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1年11月16日在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上

兴国县财政局    赖如钦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2021年兴国县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2021年我县财政预算严格按照《预算法》要求编制，依据县人代会的批复执行。近期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下达我县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规模109872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7205万元、专项债务限额82667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和有关文件要求，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为此，现对2021年县级预算提出如下调整方案（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在年初预算的基础上，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增27205万元，主要是“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调增27205万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根据省财政厅有关要求及我县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方案，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增27205万元，调整后的2021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增项目为：
（1）兴国县农村城镇雪亮工程（天网工程）项目1000万元；

（2）兴国县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5132万元；

（3）兴国县文明大道环境整治项目1000万元；

（4）兴国县党校建设项目8573万元；
（5）兴国县城区环境综合整治项目3000万元；

（6）兴国县小游园、小广场、小绿地建设项目1000万元；

（7）兴国县小街小巷提升改造项目1500万元；

（8）兴国县和睦公园建设项目2000万元；

（9）兴国县红军大桥重建工程项目2000万元；

（10）兴国县兴江乡隘上至杉村公路和永丰镇船溪至鹅公塘公路建设工程项目200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在年初预算的基础上，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增82667万元,主要是“专项债券收入”调增82667万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根据“以收定支”原则，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相应调增82667万元，调整后的2021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增项目为:
（1）兴国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3280万元；

（2）兴国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8200万元；

（3）兴国县老城区污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9035万元；

（4）兴国县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建设项目4000万元；

（5）兴国县火车站停车场改造项目2000万元；

（6）兴国县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5467万元；

（7）兴国县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二期建设项目39585万元；

（8）兴国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一期建设项目2000万元；

（9）兴国县开发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及配套管网功能提升工程项目3600万元；

（10）兴国县长龙水库城镇应急备用水源建设项目5500万元。

三、加强预算执行监管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将认真落实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工作方针，根据预算调整安排，严格预算执行，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指导，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积极稳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同时，在坚决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基础上，有效发挥政府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按期还本付息，为建设工业强城乡美百姓富作风好的“模范兴国”，再创新时代“第一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以上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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